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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果菜運銷股份有限公司承銷人登記管理辦法 
 

一、 本辦法依據「農產品市場交易法」暨「農產品批發市場管理辦法」

有關規定訂定之。 

二、凡合於下列各款之一者，得申請為本公司承銷人： 

    (一)零售商。 

    (二)零批商。 

    (三)販運商。 

    (四)出口商。 

    (五)加工業者。 

    (六)大消費戶。 

  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，不得申請為承銷人： 

    (一)本公司之供應人。 

    (二)受破產宣告而未復權者。 

    (三)受拘役以上之判決而未執行完畢者。 

    (四)廢止承銷許可證之原因消失未滿六個月者。 

    (五)未成年者。 

三、承銷人之配偶、同戶直系親屬得申請為承銷人，惟不得參加分配分

貨場。 

四、申請為承銷人，應填具申請書一份，並檢附下列各證件向本公司為 

    之。     

    (一)戶籍證明－戶口名簿及身分證正反兩面影印本各乙分（正本繳 

                  驗後退回）。 

    (二)申請人二寸正面近照五張。 

    (三)按下列各款資格，檢附有關證件或影印本一份（正本繳驗後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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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回）： 

   1.零售商或零批商：商業登記證明文件或主管機關發給之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明。 

      2.販運商：販運商許可證或相關證件。 

   3.出口商或加工業者：商業登記證明文件。 

   4.大消費戶：足資認定為直接消費或需用之證明，但機關學校 

               及部隊等應備公函並指定代表人。 

五、承銷人之申請經本公司初審合格後，應以下列之一辦理保證： 

    (一)二十萬元以上銀行定期存款質押設定保證。 

    (二)位於高高屏地區、相當二十萬元以上不動產、第一順位設定抵  

        押保證。 

    (三)覓具在本公司分配有分貨場使用資格(須同經營蔬菜或青果類)  

        之二位承銷人為保證人，惟有配偶、直系親屬關係之承銷人， 

        不得互相為彼此之連保保證人。 

六、承銷人之申請，經審查合格後由市場核發承銷人許可證，報主管機

關備查。 

承銷人確有在市場營業或具分貨場分配資格者，均以「高雄果

菜批發市場」為其承銷人許可證之營業地點，否者則依照其營利事

業登記證明所載登錄。 

承銷人許可證由市場按年核對一次，核對結果報主管機關備查。 

七、承銷人應於進場交易時，繳納三天承銷之保證金，其標準定為：蔬

菜壹萬伍仟元、青果參萬元，惟得按承銷人交易金額額度而予追加

增加保證金。 

承銷人若蔬、果均有交易，則應繳納蔬、果兩項保證金；承購共同 

運銷貨件者，只需繳交任一項保證金，即可參加蔬、果兩項之拍賣 

交易。不同之承銷人保證方式，每日拍賣停銷最高額度控管，連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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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證人肆萬伍仟元、銀行定期存款質押設定保證暨不動產抵押設定 

保證壹拾伍萬元；繳納之承銷保證金或承銷人保證高於本辦法所訂 

之標準額度時，再依增加多寡予以提高每日拍賣停銷額。 

承銷保證金於承銷人自行停止交易或廢止許可證時，繳還許可

證、扣清欠款後無息退還。 

八、機關、學校及部隊等為承銷人時，除按第六項規定繳納承銷保證金

外，得免辦保證手續。  

九、承銷人無正當理由擅自停止交易連續滿一個月，市場得廢止其承銷

人許可證。 

        承銷人違反市場所訂定作業流程及相關管理規章者，市場得視

情節輕重，廢止其承銷人許可證或停止其交易，停止交易期間最長

不得逾一個月。 

        廢止承銷人許可證者，市場應於場內公告之，並報主管機關備

查。 

十、具場位使用資格之承銷人因季節性營業或其他正當理由逾一個月無  

    法繼續進場交易時，得向本公司申請暫停交易。 

        申請暫停交易期限：一年累計不得超過三個月；惟如屬特殊因 

    素必須展期，須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公司提出申請獲准，始可為之。 

        停止交易期間，承銷人須停止分貨場使用權，及繳回交易章。 

十一、承銷人已經死亡，半年內其配偶、直系親屬得向本公司申請為承 

      銷人，以遞補亡者之承銷人權益。如超過半年期限未向公司提出 

      申請，則喪失遞補權益，且一經本公司發現查實，得予立即停止 

      交易，並廢止其承銷人資格。 

十二、承銷人之承銷貨款及管理費應於三日或公司規定期限內繳清，否

則得予拒絕交易，並依「承銷人違規考核處置標準」罰處。 

 但承銷人之承銷金額及管理費超過其承銷保證金時，得予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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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即拒絕交易。 

承銷人之承銷貨款及管理費，其依第五項第（三）款辦理之 

      保證人應負連帶清償責任。 

十三、本公司得視實際需要設置分貨場，供承銷人作為分貨零批之用。 

       分貨場之使用管理要點及調整作業要點另訂之。 

十四、罰則 

 承銷人違反本公司有關業務規章者，均以「承銷人違規考核處置 

 標準」辦理。 

    「承銷人違規考核處置標準」另訂之。 

十五、本辦法如有未盡事項悉依農產品市場交易法暨有關法令規定辦理。 

十六、本辦法經董事會審議通過，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實施，修改時亦

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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